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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的第六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全资子

公司桂林福达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注销相关事宜。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拟注销企业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桂林福达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312MAC34WNN5G 

法定代表人：戴剑书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22年 11月 08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万元 

登记机关：桂林市临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临桂区临桂镇秧塘工业园区内股司办公楼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再生资源加工；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生产性废旧金

属回收；再生资源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桂林福达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 

2、 投资情况： 

截至本披露日，本公司向桂林福达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实际出资人民币 3000万元。 



3、 财务情况（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桂林福达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30,254,610.20 元，

净资产总额 30,254,461.86 元；2023 年 1-9 月营业收入 22,502,908.82 元，净利润

254,461.86 元。 

该公司注销后，所经营业务由公司现有子公司承接。 

二、注销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目前的实际经营情况及后续业务发展规划，为优化资源配置及组织结构，

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管理效率，拟对全资子公司桂林福达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予以

注销。公司本次注销该公司有利于进一步节约公司资源，降低企业经营管理成本，改

善公司整体经营质量。 

此次注销全资子公司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合

并财务报表的范围将相应发生变化，但不会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产生实质性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8 日 


